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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香港民族黨」 等團體主張 「港
獨」 、最終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這種極
端的政治言論在社會上製造了一種極為不和
諧的氣氛，令人驚詫和憂心，也引起了人們
的警惕。這些團體的支持者以為，主張 「港
獨」 仍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不應受到壓制
。然而，常識表明，權利的範圍是有界限的
，其行使往往也會受到制約。殊不知，上述
行為可能已經違反了香港基本法、《刑事罪
行條例》和《社團條例》中的相關規定和普
通法。香港回歸以來，居民的言論自由一直
得到了充分保障。但是我們必須牢記，沒有
隨心所欲的言論自由。本文擬先從國際人權
法文本、比較憲法和歐洲實踐，扼要闡述言
論自由是有界限的這一觀點。作者將另撰文
討論普通法，包括現行香港法是如何規限言
論自由的。

並非絕對的自由權

「言論自由」經常作為 「表達自由」的
同義詞來使用，包括（狹義的）言論自由、
新聞出版自由、集會遊行示威自由、藝術自
由、網路表達自由。

言論自由是自由社會人們享有的一項帶
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權利，它的存在，為
其他權利和民主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可能性。
作為權利，它包含三層意思：應有權利、法
定權利和現實權利。 「作為一項應有權利，
表達自由是指一種基本人權，即應得到社會
和國家承認、尊重和保障的權利。作為一項
法定權利，表達自由是指在憲法和法律層面
上確立的權利。作為一項現實權利，是指人
們在現實生活中實際享有的權利。」

然而，言論自由不是一項絕對的自由權
。從國際人權法和比較法角度觀之，各國對
該項根本權利的行使設定了一定的界限和限
制。

關於言論自由的限度存在兩種立場或主
張，即絕對主義的立場和相對主義的立場。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赫爾姆斯（Holmes）
在Schenck一案中提出的 「明顯且即刻的危
險 」 學 說 （doctrine of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該學說代表的就是一種相對主義
的立場，據此， 「表達自由是一種可以克減
的自由」。 「當表達自由與其他權利發生衝
突時，相對主義論者會考慮諸種不同權利的
利益分量，以及保護或壓制所造成的不同後
果，然後進行判斷給予何種權利以何種程度
的保護，並可能形成適應於某些情形的一些

原則。」簡言之，表達自由權的行使將會隨
情勢（circumstances）的變化而可能受到不
同程度的限制，因而權利是相對的，其行使
是附帶有相應的義務的。

事實上，國際性或地區性人權公約和主
要民主國家的立法與司法實踐，都支持相對
主義的立場，這包括《歐洲人權公約》（
1950）、《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1966《人權公約》」），以及法國《人
權和公民權利宣言》（1789）。其中以1966
年《人權公約》最為權威，其中第19條規定
： 「3，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
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
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
者為限：（i），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ii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
或風化。」第21條規定： 「和平集會之權利
，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
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
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
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上
述條文特別確認了廣為西方司法實踐採用的
「法定原則」，從而認定作為一項根本人權

的人權、言論自由權更是一項法定權利。
概而言之，言論自由的範圍不是無限的

，權利的行使受制於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
前者是指國家安全、國內秩序、善良風俗和
司法權威等，後者包括個人的名譽權、隱私
權、財產權以及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

在此，我僅根據《世界憲法全書》（姜
士林主編，1997年）所收錄的憲法文本，對
成文憲法關於表達自由的限制加以初步歸納
和比較，旨在為言論自由權行使的實然現象
添加一些註腳。可惜的是，《全書》未收錄
非洲國家憲法。

各國憲法均規限言論自由

各國憲法關於言論自由的規定整體上反
映了如下一些共同特徵，儘管並不是每一部
憲法都具有全部特徵：

第一、幾乎全部憲法都莊嚴宣示公民享
有言論自由權或表達自由權，儘管具體用詞
不盡相同。

第二、絕大部分憲法都堅持任何對表達
自由權的限制必須遵從法定原則，即公民依
法享有自由權。憲法文本一般採用 「依法」
「依法律規定」 「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 「

根據法律規定」 「按照法律規定」等表達方
式。

第三、納入 「不得」條款，即行使憲法
權利時 「不得」違反或損害國家利益和／或
他人合法正當權益。各有關憲法基本採納了
《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或《人權公約》第
19條的內核，只是在具體文字的採用方面做
了相應選擇。

第四、規定 「禁止」 條款，即出於國家
和公共利益，禁止發表某些性質和內容的言
論。如 「禁止宣傳或鼓動暴力改變憲法制度
、破壞共和國的完整、危害國家安全，也禁
止宣傳或鼓動戰爭以及社會、宗族、民族、
階層、氏族的優越感和崇尚殘酷和暴力」（
《哈薩克共和國憲法》）； 「禁止從事社會
、種族、民族和宗教仇視和敵對的宣傳和鼓
動。禁止宣傳社會、種族、民族、宗教或語
言的優越性」（《俄羅斯聯邦憲法》）；以
及 「法律禁止誹謗國家和民族，挑起侵略戰
爭、民族仇恨、種族仇恨或宗教仇恨，煽動
歧視、領土分割和公共暴力以及不道德的邪
惡行為」（《羅馬尼亞憲法》）等。

歐洲對涉國安的言論限制

第五、從文本來看，二十世紀後期的憲
法大多參照了《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或《
人權公約》第19條的表達結構和方式。具體
而言，條文首先都宣示表達自由權利及其不
可侵犯性；之後，條文提出，出於合法、正
當目的，公民行使相關權利不得侵犯或損害
國家、社會利益或他人合法正當權益；最後
，條文可能還會特別提出禁止性規範內容。
例如，《莫爾達瓦共和國憲法》第32條規定
： 「（一）保障每位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
自由，以及通過言論、繪畫自由或其他可能
的方式公開表達意見的自由；（二）表達自
由不應損害其他人的名譽、尊嚴和具有個人
觀點的權利；（三）法律禁止和懲罰從事篡
奪國家權力、誣衊國家和人民、煽動進行侵
略戰爭、挑撥民族、種族和宗教糾紛、煽動

歧視和領土分立、社會暴力以及其他有損憲
法制度的行動。」

在歐洲，基於國家安全等公眾利益可以
限制言論自由。

歐洲國家關於言論自由的理解儘管不盡
相同，但是仍然有一個共同接受的基礎，這
就是《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與1966《人
權公約》近似）和歐洲人權委員會及之後的
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法。圍繞第10條形成的
判例法逐步提出了一些言論自由理論／哲學
的重要內容，比如 「民主社會」的概念，因
而法庭要保證所有決定都符合民主社會的根
本要求，因為言論自由就是民主社會的基石
之一。同樣，在一個民主社會，為民主社會
所必需的 「程序」 「條件」 「限制」或 「懲
罰」（第10條用詞）都必須與所追求的目的
成比例（即符合比例原則）。

第10條第2款是一個限制性條款，它規
定： 「行使上述各項自由，因為負有義務和
責任，必須接受法律所規定的和民主社會所
必需的程式、條件、限制或者是懲罰的約束
。這些約束是基於對國家安全、領土完整或
者公共安全的利益，為了防止混亂或者犯罪
，保護健康或者道德，為了保護他人的名譽
或者權利，為了防止秘密收到的情報的泄漏
，或者為了維護司法官員的權威與公正的因
素的考慮。」基於該條款以及歐洲人權法院
對此的解讀，歐洲發展出了比較成熟的關
於言論自由的一般理論。該理論的要點包
括：

第一、對表達自由的限制必須是 「法定
的」 （prescribed by law）。 「法定原則」
首先體現在歐洲人權法院的著名案例 「
thalidomide」案之中。歐洲人權法院宣稱：
「首先，法律必須是充分可及的：當法律規

則適用於一特定案件時，公民必須能夠獲得
充分的保證。第二，規範不能視作 「法律」
，除非它是以足夠明確的言語表達的，從而
使公民能夠依次行事：他必須能夠——有必
要時，應給以忠告——在既定環境下的合理
程度上，預測某一特定行為可能造成的後果
。對這些後果的預測不一定要求有絕對的肯
定性：經驗表明這是不可能達到的。此外，
當強調明確性是高度被期望的時候，也必須
指出這可能給法律帶來過度僵化，而法律必
須跟上情景變遷的步伐。相應地，很多法律
不可避免地是以或多或少含糊的術語表達的
，他們的解釋和適用是實踐的問題。」

第二、對表達自由的正當限制範圍已經
包含在該款之中了，此即：國家安全、領土

完整或者公共安全的利益，防止混亂或者犯
罪，保護健康或者道德，保護他人的名譽或
者權利，防止秘密收到的情報源的泄漏，或
者維護司法官員的權威與公正的因素等。

第三、 「（歐洲人權）法院看上去不接
受在表達自由和公益（public good）之間
進行平衡／均衡（balancing）的概念，而
這是為美國法理學所熟悉的原則之一」 。這
是因為，「法院並不面臨必須在兩個相互衝突
的原則之間進行選擇的情形，而是面臨表達
自由所應有的這樣一項原則，即表達自由受
制於一些必須加以嚴格解釋的例外。」（Vicki
C. Jackson & Mark Tushnet,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2006）。

第四、在審斷各種限制時，法院被提醒
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Sunday Times v.
U.K.（1979）一案中，法院自己提出，只關
注案情是否屬於條文所容許的例外是不夠的
。 「法院必須被滿足如下條件，即在一特定
案件中，就當時的起決定性作用的事實和情
景而言，作出的干涉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言論自由的一般理論已經應用於
一系列符合第10條第2款情形的案件中。比
如，關於道德的保護，阻止秘密獲得的消息
的公開，保護他人的聲譽和權利等。由於歐
洲法院的判例具有凌駕性，各成員國一般都
會跟隨。可以這樣認為，關於言論自由的法
律和實踐在歐洲已經趨於某種程度的統一。

使憲法受到有效保障

儘管本文論述並未涵蓋普通法法域包括
香港的立法與司法實踐，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關於言論自由及其限制的法律之間具有較
大的共通性。寫作本文目的在於清晰明瞭地
表明，一方面，言論自由權不是絕對的權利
；另一方面，儘管當局可以對表達自由施加
某種限制，但是任何限制都必須是符合憲法
條件的，任何限制都必須是有限的（limited
）。從這一意義上講，明確設定言論自由的
界限，正是為了確保公民的憲法權利能得到
充分行使，並進而受到有效的保障。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作者註：本文改編自《論表達自由的

界限——從比較法、特別是普通法的視角切
入》，原文發表於《政法論叢》。改編得到
了原刊特別善意授權，因篇幅限制，改編稿
註釋從簡。）

（小題為編者所加）

九月立會選舉在即，不
少研究者利用以往選舉結果
，評估選情。就此，筆者借
用台灣學界利用票站得票率
排序的分析方法，結合2012
年立會選舉新東選區與2016
年新東補選的結果，來作出分析，希
望能從中得到些選情啟示。

建制派保優勢

這種解讀方法，是研究者把有興
趣的名單／陣營在新東各票站的得票
率，由高至低排列出來，以觀察名單
／陣營的得票率會否集中或分散於各
票站。由於新東補選的票站數目較多
，所以代表2012年及2016年各名單／
陣營的票站得票率線，分別止於X軸
的132及142上。必須強調兩點：一是
得票率高並不等於實際得票數目高，
因為每票站的選民數目不盡相同；二
是研究者在欠缺個體數據下，難免直
接比較2012年與2016年的情況，但筆
者仍要提醒此舉背後是有假設，指兩
次選舉的投票者是同一批人。這至少
有以下數點啟示：

一是分別代表 「建制派」於2012
年立法會新界東選舉，和周浩鼎於
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線走勢相
似，前段極高，急跌後中段平穩。這
意味着 「建制派」於兩次選舉中某些
票站的得票率極高，翻查資料，均集
中於沙頭角、石門等一帶。這可能與
該等地區的人口特徵、 「建制派」的
地區工作等息息相關。

不同之處在周浩鼎於前段的跌幅
較大，然而可能解釋的原因眾多，例
如補選名單的政治光譜較窄、地區力
量尚待加強等；周浩鼎於後段的跌幅
卻未有2012年 「建制派」般較快，這
究竟是該等票站於2012年支持 「泛民
主派」的支持者未有出來投票、 「建
制派」於個別地區的工作更為堅實或
其他原因造成，值得深究。

二是分別代表 「泛民主派」於

2012年立法會新界東選舉
和楊岳橋於2016年立法會
新界東補選的線近乎平衡
，並不如 「建制派」於
2012年及周浩鼎於2016年
般出現前段極高的情況。

這可能說明 「泛民主派」候選人於新
界東主要取得的是 「空氣票」，並非
於個別地區的工作較為突出。然而，
兩者在後段卻出現急降的情況。這是
否說明 「泛民主派」於新界東某些選
區是否無法攻入，尤其兩者同涉及部
分 「建制派」於2012年及周浩鼎於
2016年得票率極高的票站。

「泛民」 票源重疊

另外，代表楊岳橋的線低於代表
「泛民主派」於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

線，這是否意味梁天琦、黃成智等參
選，佔去部分楊岳橋潛在的選票，值
得各方跟進研究。事實上，若然把梁
天琦、黃成智與楊岳橋於各票站的得
票率加總，結果會發現，代表2012年
與2016年的線幾乎重疊。這對於一直
研究 「雨傘運動」、大年初一旺角暴
亂等事件對選情有何影響的人士而言
，可能是較重要的啟示。當然，另有
觀點會認為，黃成智的選票來自何方
本身也是疑問。

這裏也順帶觀察方國珊的情況。
方國珊較明顯的情況是兩次選舉票站
得票率的前段均顯著地較高，這跟她
在將軍澳、康城一帶用心經營應有密
切關係。值得留意的是，補選票站的
得票率前段不及2012年立法會選舉高
，但是中段卻逆轉。此情況值得研究
者留意的是：一是過往不少研究者對
方國珊的選情不太看好，主因是隨着
堆填區議題的降溫，她好像欠缺一些
吸引眼球的議題。此等線能否起着參
考作用；二是隨着更多政團的候選
人於九月份參選，這會否拉低方國
珊於中後段票站得票率，值得追蹤觀
察。

選 舉 分 析

陳振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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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總
統
奧
巴
馬
對
越
南
進
行
國
事
訪

問
，
這
是
繼
克
林
頓
和
小
布
什
之
後

第
三
位
美
國
總
統
訪
越
，
隨
行
的
有

國
務
卿
克
里
和
總
統
國
家
安
全
事
務

助
理
賴
斯
等
。
越
方
對
此
訪
期
待
已

久
。
越
南
早
在
今
年
四
月
初
提
前
完

成
了
國
家
主
席
、
政
府
總
理
和
國
會

主
席
的
人
事
更
迭
，
新
一
屆
領
導
人

出
面
接
待
奧
巴
馬
來
訪
。

訪
越
期
間
，
奧
巴
馬
同
越
南
國
家
主
席
陳
大
光
舉

行
會
談
，
分
別
會
見
了
越
共
總
書
記
阮
富
仲
、
政
府
總

理
阮
春
福
和
國
會
主
席
阮
氏
金
銀
。
據
越
南
媒
體
報
道

，
雙
方
對
越
美
關
係
的
﹁快
速
、
全
面
和
實
質
性
發
展

﹂
表
示
滿
意
。
雙
方
發
表
《
聯
合
聲
明
》
，
表
示
雙
方

將
進
一
步
加
強
全
面
夥
伴
關
係
。

外
界
對
奧
巴
馬
此
次
越
南
之
行
高
度
重
視
，
值
得

關
注
的
有
如
下
幾
點
：

一
、
在
禮
賓
接
待
規
格
上
。
記
得
去
年
十
一
月
習

近
平
主
席
訪
越
時
，
越
方
打
破
常
規
，
安
排
有
鳴
禮
炮

二
十
一
響
和
女
青
年
在
紅
地
毯
上
撒
放
鮮
花
，
並
安
排

習
主
席
同
幾
乎
所
有
越
南
領
導
核
心
成
員
都
見
了
面
。

王
毅
外
長
說
越
方
給
與
了
習
主
席
﹁超
高
規
格
﹂
的
接

待
。
相
比
之
下
，
越
南
媒
體
對
奧
巴
馬
只
說
是
﹁按
照

接
待
外
國
元
首
的
規
格
舉
行
了
歡
迎
儀
式
﹂
，
現
場
只

有
演
奏
兩
國
國
歌
和
檢
閱
儀
仗
隊
。
兩
者
形
成
明
顯
反

差
，
表
明
越
南
領
導
層
雖
內
心
極
欲
同
美
國
發
展
實
質

性
合
作
，
但
對
外
卻
不
願
把
越
美
關
係
炒
得
過
熱
，
避

免
造
成
刺
激
中
國
等
負
面
影
響
。

二
、
此
訪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
奧
巴
馬
宣
布
美
國

取
消
對
越
武
器
禁
運
。
眾
多
國
際
媒
體
認
為
美
國
此
舉

的
意
圖
在
於
進
一
步
拉
近
同
越
南
的
關
係
，
共
同
向
中

國
施
壓
，
因
此
會
激
怒
中
國
。
然
而
出
乎
意
料
的
是
，

中
方
做
出
了
十
分
淡
定
和
大
度
的
姿
態
。
外
交
部
發
言

人
華
春
瑩
表
示
，
中
方
﹁樂
見
越
南
同
包
括
美
國
在
內

的
所
有
國
家
發
展
關
係
，
我
們
也
希
望
這
一
友
好
合
作

關
係
的
發
展
有
利
於
地
區
和
平
、
穩
定
和
發
展
﹂
，
從

而
展
現
了
中
國
的
大
國
風
度
。

三
、
關
於
地
區
形
勢
，
越
南
媒
體
在
報
道
時
頗
花

費
了
一
番
心
思
，
盡
量
不
使
用
咄
咄
逼
人
和
刺
激
性
的

語
言
，
只
表
示
了
雙
方
對
地
區
形
勢
的
關
切
。
一
致
認

為
南
海
爭
端
應
在
國
際
法
、
《
聯
合
國
海
洋
法
公
約
》

和
《
南
海
各
方
行
為
宣
言
》
的
基
礎
上
用
和
平
方
式
解

決
，
確
保
航
海
、
航
空
自
由
。
就
美
方
而
言
，
就
在
奧

巴
馬
訪
越
前
一
周
，
美
國
國
務
院
在
五
月
十
八
日
點
名

對
越
南
在
南
海
島
礁
的
非
法
建
設
表
示
反
對
，
以
顯
示

美
國
在
此
問
題
上
立
場
和
態
度
的
﹁不
偏
不
倚
﹂
。

四
、
有
媒
體
推
測
，
美
國
解
除
對
越
武
器
禁
運
是

與
越
南
進
行
的
一
筆
交
易
，
以
此
換
取
重
新
進
駐
越
南

中
部
的
軍
港
金
蘭
灣
。
筆
者
認
為
這
種
可
能
性
不
大
。

有
資
料
顯
示
，
早
在
二○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
越
南

副
外
長
范
光
榮
就
表
示
，
越
南
﹁會
將
金
蘭
灣
建
設
成

一
個
技
術
和
物
流
服
務
港
口
，
首
先
滿
足
越
南
的
需
要

，
但
越
南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
如
果
其
他
國
家
需
要
這
種

服
務
和
物
流
，
這
些
設
施
同
樣
可
以
為
所
有
國
家
使
用

。
﹂
據
此
可
以
認
為
，
越
方
有
可
能
讓
美
國
艦
隻
進
入

金
蘭
灣
，
甚
至
給
與
某
種
優
先
，
但
讓
美
國
建
立
軍
事

基
地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

綜
上
所
述
，
越
美
建
交
二
十
年
來
，
兩
國
關
係
取

得
了
迅
速
發
展
。
二○

一
五
年
雙
邊
貿
易
額
達
到
四
百

五
十
億
美
元
，
美
國
成
為
越
南
第
一
大
出
口
國
，
美
國

在
越
南
投
資
達
一
百
一
十
億
美
元
。
此
訪
期
間
，
越
方

決
定
購
買
一
百
架
波
音
七
三
七
飛
機
，
價
值
達
一
百
一

十
三
億
美
元
。
美
國
把
越
南
視
為
實
施
﹁亞
太
再
平
衡

﹂
戰
略
的
重
要
棋
子
，
雙
方
在
南
海
問
題
上
既
有
共
同

語
言
，
又
有
共
同
利
益
，
成
為
導
致
地
區
性
形
勢
不
穩

定
的
重
要
因
素
。
但
越
南
也
看
到
其
北
方
是
擁
有
十
三

億
人
口
、
雙
邊
貿
易
額
近
一
千
億
美
元
的
社
會
主
義
中

國
。
加
上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徹
底
投
靠
蘇
聯
大
肆
反

華
的
慘
痛
教
訓
，
從
其
切
身
利
益
考
量
，
越
南
不
可
能

徹
底
倒
向
美
國
而
同
中
國
決
裂
。

去
年
越
共
總
書
記
阮
富
仲
四
月
訪
華
，
七
月
訪
美

，
九
月
訪
日
，
這
一
時
間
上
的
排
序
，
如
實
反
映
了
這

三
個
大
國
在
越
南
心
目
中
的
輕
重
分
量
。
當
前
越
南
或

許
對
日
本
和
美
國
會
有
更
多
的
親
近
感
，
但
估
計
今
後

對
這
三
個
國
家
的
輕
重
排
序
仍
會
是
中
、
美
、
日
。

資
深
國
際
關
係
研
究
員

以兩次選舉看
選民變化趨勢

中 國 周 邊

柯 龍

（路透社 資料圖片）


